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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本次交易概述 

1、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聚焦轨道交通整线智能运营维保服务的战略发展规划，为了盘活资

产，整合业务资源，优化经营结构，公司拟将柏丽豪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柏丽豪”）100%股权转让给神州腾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腾信科技”），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8,314.91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

再持有天津柏丽豪的股权。 

2、决策程序 

201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的议案》，9位董事均投票同意。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公司与腾信科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经公司董事会批

准，协议已正式生效。 

3、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股东大会审批，也未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神州腾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9QYA8P 

3、法定代表人：杨建 

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中山园路 TCL 国际 E城 G3 栋 703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8 年 8月 24 日 

8、经营范围：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电子产品技术、电子技术、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讯产品技术、通信产品技术、通信技术、通讯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的研发；电子

产品、通信设备的零售；机械设备租赁等。 

9、股权结构：杨建持有神州腾信 80%股权，项翊冲持有神州腾信 2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为杨建。 

10、神州腾信成立时间较短，目前暂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11、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12、关联关系说明：神州腾信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管未在公司任职，

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天津柏丽豪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天津柏丽豪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

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1、公司名称：柏丽豪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UL2D18 

3、法定代表人：李义明 

4、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

103 室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18 日 

8、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企

业管理（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天津柏丽豪 100%股权。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内容 2019年6月30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6,308.71 6,359.43 

净资产 6,217.13 6,298.92 

内容 2019年1月-6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03 35.34 

营业利润 -81.79 -138.64 

净利润 -81.79 -138.67 

11、标的股权主要资产情况 

天津柏丽豪的主要资产是其全资子公司柏丽豪实业持有的房产,位于罗湖区

贝丽路柏丽花园裙楼三层,房屋产权证号：粤（2017）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42784

号，总建筑面积 2,285.94 平方米，其中土地分摊面积为 271.8 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商住混合用地/商业，终止年限为 2063 年 12 月 28 日。房产主体结构均为钢

筋混凝土,账面价值 13,154,961.62 元。目前该房产处于出租状态。 

为了合理确定资产价值，为交易提供客观依据，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天津柏丽豪进行了评估。根据国融

兴华评报字【2019】第 040015 号评估报告，天津柏丽豪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

年 6月 30日），按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所有者权益总额评估价值为 8,306.20万元。 

上述资产不存在权属受限情况，也不存在重大在建项目。公司不存在为上述

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定价是参照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在公平、公正、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而定，定价公允。本次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神州腾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1、转让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天津柏丽豪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2、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8,314.91万元。 

3、付款方式 

（1）受让方应于2019年12月17日前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



民币1,000万元，作为交易诚意金。若转让方董事会审议未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议

案，转让方应在董事会审议未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无条件按原路返还给受让方全

额交易诚意金。 

（2）转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议案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所有

工商及股权变更手续。 

（3）工商办理完成当日或次日受让方应对标的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名下全

部不动产向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不动产登记抵押（包括他项权登记），

抵押范围为全部未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 

受让方应于工商变更后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上述全部抵押工作。如受让方

不能按期完成上述工作，每逾期一天，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部分转让价款万分之

三的违约金。 

（4）工商办理完成当日或次日转让方启动对标的公司债权债务清偿工作。 

（5）工商办理完成5日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

民币3,700万元。 

（6）标的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如有）的公章、会计账薄及其财务凭证、

全部资产及资产的产权证书等仍由转让方保管，在上述第（3）项、第（5）项工

作完成后交给受让方。受让方承诺在剩余转让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之前，对

标的公司的股权及名下的资产不进行任何处置。 

（7）受让方应于2020年4月30日前，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

价款人民币3,614.91万元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8）受让方支付完上述款项后当日或次日，开始进行解除上述全部抵押的

工作。 

4、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自转让方董事会通过转让标的公司100%

股权议案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债务重组等安排，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补充流动

资金。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柏丽豪除通过下属子公司取得租赁收入外，未实际开展其他经营性业务，



与公司主营业务轨道交通整线智能运营维保服务无直接关联，本次剥离上述资产，

有利于公司聚焦主业，盘活资产，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同时，本次交易

公司将获得现金对价合计人民币8,314.91万元，上述资金可进一步支持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上述转让的子公司主要资产为其所持有的房产，因购入时间较早，目前升

值幅度较大，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后，按照协议约定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

交易产生的损益将在标的资产过户后计入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预计将对公司2019

年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本次交易已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方是否能按照协议约定按时付

款并履行相关义务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督促交易对方严格履行约定，确保顺利

完成本次交易。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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